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任　务　分　工
	完成时限

	一、政府部门重点任务

	1
	制定城市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市编办负责
	2018年6月底前完成

	2
	使用聘用人员控制数的聘用人员在聘期间与编制内人员在岗位设置、收入分配、职称评定、管理使用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市卫计委、市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持续推进

	3
	建立财务资产统一管理制度
	市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市卫计委、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2018年3月底前完成

	4
	建立健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市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市卫计委、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2018年3月底前完成

	5
	建立健全财务报告制度
	市属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市卫计委、市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2018年3月底前完成

	6
	建立总会计师制度，三级公立医院聘用总会计师
	市卫计委、市编办、市财政局负责
	2017年12月底前完成

	7
	按钦州市医疗联合体组建框架推进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
	市卫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持续推进

	8
	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市物价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持续推进

	9
	在各级现有编制总量内确定公立医院编制总量，逐步实行备案制，逐项取消公立医院的行政级别
	市编办，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持续推进

	10
	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城市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2018年6月底前完成

	11
	制定公立医院综合性绩效评价考核实施方案
	市卫计委负责
	2018年1月底前完成

	12
	加快推进按病种付费改革，按病种收付费的病种数不少于100种
	市人社局、市物价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2018年1月底前完成

	13
	公立医院要依法依规进行经营管理和提供医疗服务，行使内部人事管理、机构设置、中层干部聘任、人员招聘和人才引进、内部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年度预算执行等经营管理自主权
	市卫计委、市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持续推进

	14
	全面加强公立医院基层党建工作
	市卫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持续推进

	15
	加强二级医院及民办专科医院党组织建设
	市卫计委，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
	持续推进

	二、公立医院重点任务

	1
	制定医院章程
	各公立医院
	2018年3月底前完成

	2
	开展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
	试点公立医院
	2018年6月底前启动

	3
	编制财政预算中期规划和年度预算报告并经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审定
	各公立医院
	持续推进

	4
	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统一管理，实现全口径、全过程、全员性预算管理
	各公立医院
	持续推进

	5
	按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报送财务报告
	各公立医院
	持续推进

	6
	明确负责内部审计的机构，建立健全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制度
	县级以上二级公立医院
	2018年3月底前完成

	7
	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相关财务信息
	各公立医院
	持续推进

	8
	将政府、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对医院的绩效考核落实到科室和医务人员，对不同岗位、不同职级医务人员实行分类考核
	各公立医院
	持续推进

	9
	强化医院发展建设规划编制和项目前期论证，公立医院发展规划要报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审定
	各公立医院
	持续推进

	10
	提出年度绩效工资总量方案报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审定
	各公立医院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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